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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跨域團隊培訓獎勵辦法【修正後】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跨域團隊培訓活動，提升團隊向心力，藉以增進學生發

揮團隊合作能力及就業競爭力，訂定「中山醫學大學跨域團隊培訓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勵對象 

經中心培訓之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生。 

第 三 條 審查條件 

一、初階： 

(一)每學期必須至少修習創新跨域中心開設或其他經創新跨域中心所認可

之課程1次。 

(二)每學期必須至少參與駐點輔導2次。 

(三)每學期必須至少參加校內所舉辦之各項創新創業競賽(如：中山醫學大學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等)，或中央部會、企業及他校所主辦之創新創業競

賽(如：永續智慧創新黑客松、U-start等)1場。 

(四)每學期必須至少參與跨域團隊所舉辦之活動(產業導向工作坊、企業深度

見習與校友新創企業案例講座)2次並繳交心得報告。 

二、進階(I)： 

(一)每學期必須至少修習創新跨域中心所開設或其他經創新跨域中心所認

可之課程1次。 

(二)每學期必須至少參與駐點輔導2次。 

(三)每學期必須至少參加校內所舉辦之各項創新創業競賽(如：中山醫學大學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等)或中央部會、企業及他校所主辦之創新創業競賽

(如：永續智慧創新黑客松、U-start等) 1場。 

(四)每學期必須至少參與跨域團隊所舉辦之活動(產業導向工作坊、企業深度

見習與校友新創企業案例講座)2次並繳交心得報告。 

(五)協助初階培力課程2場次，並經授課老師簽章具有引導教學能力。 

三、進階(II)： 

(一)每學期必須至少參與駐點輔導2次。 

(二)每學期必須至少參加校內所舉辦之各項創新創業競賽(如：中山醫學大學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等)，或中央部會、企業及他校所主辦之創新創業競

賽(如：永續智慧創新黑客松、U-start等)1場。 

(三)每學期必須至少參與跨域團隊所舉辦之活動(產業導向工作坊、企業深度

見習與校友新創企業案例講座)2次並繳交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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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初階培力課程2場次，並經授課老師簽章具有引導教學能力。 

(五)每學期參與期末成果發表會，透過簡報或提案文件整合自身學習成果。 

第四條 執行方式 

一、 時間：每學期申請一次，日期另行公告。 
二、 申請：繳交「申請表」，並檢附「證明資料」(例：創新跨域中心發放培訓證

明、創新跨域中心認列活動/工作坊等)，以及「成果報告」供核定。 

三、 審核：將申請案逕送至創新跨域中心進行複審，經通過者每名獎勵金分為

初階3,000點、進階(I)6,000點、進階(II) 8,000點。 
四、 補助經費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支應，補助金所需經費得經簽准後全額發

給；如補助金所需經費超出當年度預算總額，得依審查會議審議結果核發

補助金。 
五、 申請人若涉及不實申報、證照偽造等情況，已發放之獎金將予以追回，並

依校規處置。 

第 五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規定或教育部有關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14年 03月 13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教務處 114 年 03 月 21 日

1142100744 號簽請校長核定，114 年 05 月 19 日公告) 

 114年 11月 27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教務處 114 年 11 月 27 日

1142103534 號簽請校長核定，114 年 12 月 04 日公告) 

 

 
 
 
  


